B ARTA R D2 I‘mtﬁdﬁ;” h el b A E A
114# B4 i F % 1849%L

%-‘
p
o>
(=
(&
~mi
e
>
=4

E SR LA
PR R I A F AR
-2
2, W] g o
FTAEA R
AR REREASETREEE A MEII4£97 10p
e FeEem S 0 AR AT
<
i 2372 BREL ST o
FEE D R

—~iﬁ@¢¢€éi%,%%;ﬁﬁ%wﬂﬂ%’ﬁﬁ%iﬁ

%a;ﬂ%’gikmo

SN E Y S
A2t B3 E T Ap 116554 37 » % B 3 45545 000-000
Oy FXmed » FE3T4A 3 OO® O 05022 2 At 7]
ﬂﬂ%’ﬂf@ﬂ%m%%ﬁ$ﬁ§ﬁﬁﬁwﬁ#wgwkk
B E 2 KAF-1555L (TR AL 2 dm) ¥ E 2R (7
ﬁﬁ&ia)’@ﬁﬂ}aéﬁﬁ%méuTﬁiiﬁiﬁ
FEISIL R ATE % (T ) 140,000 % o F %354 50,000~ -
BRI Ak B FE T E10,0007% 0 Fo R AL R
HH20g ~2 44 o At T RERAFLIFIRELAR
Lo Rt 200 ~ o

= AR R

(—)Ea%iffaf 2ZRGERTH TRZTERL TRLGIIEA

BAR 2 PR mﬁﬁﬁa@?’u£%idiaamﬁ

%— 7



AR AL AT E R ELA D E BT RE T A F L
WK S 2 KAP-1558 45 > 3 Fj 0 £ 8 e 430 L F 5 4
*iﬁﬁﬂﬂ@ﬁ*”mofﬁ'ﬁﬁiﬁw%ﬁ@ﬁ%

(%“%ﬁ\zmnwm~a@%#‘Jv%ﬂ@4hﬁ&
Fogftpany L JRIEPER LR
S AR A S S E AR L SR B
R LGN RE LS D RIS S
PiTthe RS bR R RENC) B o R
EEPEZ R 2EE ) BT R% a ELEE %R P
FARlTr c RES R R FTEP G P R TL FARL
ALKV EFHLAIE 0 E FAHBEFB L AL
EAE R R250,000% 0 LEIGH EX A A e

Y& FFF
DA EREEZBE B R A R ZHT R
2ZRLET2P 0 LREFE CRERLZAMT
WA A B AL S B 2 TR R
TR EOH S I AL SN RE 2 BT 0 R
7 FREREE R TERE > D e REFSF T A F RIIERE
L e ARHEP I AL G FEHPARE B
R 2 A FARLWMICEBRE T > T g KSR
AT € MA Z e B ’#’%5&4”5;" FRkETE
el AR R AL B RS By
MRERY G -T2ZER U EF T ASR P R
?*Eﬁﬁ—&ﬁ@%ﬁ$€EW%w’%ﬁ4% P 4T i
AR o - BRI £ TR R P pE g IR
ﬁiﬁﬁﬁmm%aﬁﬁﬁ, C Ft o A HE R F AT
ﬁ@%°%F’$$“%§%~%%%$’ﬁ&ﬁk 5 1l
TR i€ 2 55‘“\’ 7E AL %ﬁ*’ﬁﬂg@ﬁfgﬁiﬁa ) 152
[ A ﬁ oo B RAARBRLERA TR
ﬁﬁ%ﬁ%’mﬁﬁdofﬁﬁ%’j%m B 2 2. 375
W o

m"
‘E\

'



f=q

TR FEANEL 0 AT Lﬁ? BT R T
3, L

é”%ﬁ%ﬂﬁw&iémvoﬁﬁgiAiﬁ
?%’mﬁiﬁéﬁﬁiﬁgaaiggéﬁﬂ7
PR AFFRAcGY R AKRESIF 0 KA

FrEhREAIN sﬁ’u-’wéa iR F
’ E'Jﬁ')ﬁ;d)j}—‘#mﬁ? B L R o R NH e
%%?ﬂ?’”@@W@p;qﬁ’&ﬁmhﬂﬁpi%m
']"l]j%;j?}ﬁﬁ"“"gi’lx’f%f”%”""’?"‘iigj‘ i\—l’ >4
«ﬁ%’%iﬁﬁ%?%;wzgﬁi\ﬁpz¢~yu¢§

1 EHEand 2L T &R

= E-£ Ry rTa o TRRESS

! .4
AP ERIMLETAZAALE TS H2 A SR &2 R
¥4 A

=

B s o 2 A sRKLK-13515 8 £ 2 mgd (T EA
)2 7B e BEEG TR EEBREF00 000—00—0
0:55:35 B aid G DI — 2 J Hkd > pLpEGAD E B
ﬁéﬁ%ﬁ*+%ﬁﬁéihﬁﬁﬂﬁé%%’ mﬁ%%
REE VA ALH TR L ERIADHET > Tk
P ﬁi%%’ﬁﬁj%i’&ﬁp%k%ﬁw wE R
BiERIDOFTI0002 > 2 AL FBAD BovAgE R A PFRE

[

ﬁ@é(%;@

T

AL HEY 0 FIL ARG - R E RIS
WOR R AR Fr T AR B R

Eﬁ;&&ﬁ”’f,ﬁair{ﬁ PrRRAAMEL 2 RERARN
ﬁﬂiumaﬂ4fm&i£@ﬁﬁ*~ S 1
2 iz %hgﬁmtﬁéﬁﬁiiﬁ?@iﬁg?
PRI S @?ﬁfiﬁ_% FATHR A O EERERP 0 RE A%
WA pE TR T I R RER -
Koo RA BT R EMG M2 REH R 220
a,;ﬁﬁd’@%@@o

\-1-
=

4
SENCE £ A8 LU RICECE:R- 322 R e BT TR

Ptk @ B S LA - - hik o et AP o



e A5

NAFEI RS RA AL RS > kA ARk $4361E 52

oA PRA B s BIAINEFZE20p N o e AR N PR T AP}
RIS e S PR A IR SR S e LTI 2 - e ”’Tﬁ AR PR e
20p pATHR L FIELD F O(EMPE A) o

v = EY 23 & 10 g 3 p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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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簡易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1849號
原      告  鑫众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尉民  
訴訟代理人  許婷婷  
            林靖恩  
被      告  劉峻翔  
訴訟代理人  黃國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於民國113年7月4日11時5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半聯結車，行經新北市○○區○道0號52公里處北側中外時，因輾壓到不明物體彈飛並擊中原告所有並由訴外人高火城駕駛之KAF-155號（下稱系爭車輛）營業大客車（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因系爭車輛損壞造成以下損失：系爭車輛修理費新臺幣（下同）140,000元，營業損失50,000元，車輛維修往來車資及油資等10,000元，據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總計20萬元之損失。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20萬元。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提供之現有證據資料，並無法知悉原告所採之請求權基礎供被告訴訟上攻防方法之使用，以及就本件事故之侵權行為態樣，被告是否具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所有訴外人高火城駕駛之KAF-155車輛，並需就系爭車輛受損部位是否為本件事故所致亦應提出證明。另系爭車輛受損相關維修資料(如估價單、維修明細、維修發票等)並未見原告所提，再者，請求車輛維修費是否已考量折舊仍待原告提出。　
　㈡原告主張收入損失亦須考量是否有他車輛得換車載貨，若事故發生後時間安排亦來得及以他車輛運送或得以較低費用請同行協助運輸等方法，皆能使損害結果達到更小侵害。原告應釋明是否無他方法達最小侵害結果，而僅能選擇放棄當日行程收入。原告除原有計劃外，亦需證明當日原定之行程是否為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以及若成功履行後之損失是否確為請求之50,000元，是否扣除營業成本、原行程已談好價金等因素。
　㈢本件受輾壓彈飛之鐵管係原已在車禍路段之掉落物，並非被告丟棄或遺留之物，此觀國道公路警察局此案相關資料、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被告提供予警方之事故時行車紀錄器影像可資確認。既該掉落物並非被告置於國道之遺留物，原告應請求侵權對象即非被告，而應向原掉落物所有人尋求受損賠償為妥。本案掉落物並非被告造成，尚難謂被告係故意予以輾壓使之彈起，蓋被告輪胎輾壓掉落物後，並無從預見掉落物是否會彈起以及彈向何方，非駕駛人於駕車行進狀態下可得控制，難謂被告有故意系爭車輛受損之情，再者被告行駛於國道路上有一定之速度，且該掉落物並未特別明顯使被告可於駕車前一段距離即能察覺並閃躲開，非被告駕車時所能注意，況一般國道用路人皆無法預料國道何時會出現非常態性之掉落物而預先為防止行為，因此，被告對事故之發生亦無過失。綜上，本事故掉落物非被告造成，難認係故意予以輾壓使之彈起，亦不能因客觀上有輾壓掉落物之行為，逕謂構成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是原告主張被告輾壓掉落物自身損害結果，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
五、經查，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卷附之兩造談話紀錄及現場照片，並經本院勘驗KLK-1351號營業半聯結車（下稱A車）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可見行車紀錄器時間0000-00-00-00:55:35，車前地面出現一黑色棒狀物，此時係A車從外側車道為超越前方小貨車而向左切入內側車道時點，是依前開勘驗結果，可見系爭掉落物顯非被告駕駛之A車掉落，且依當時國道之情狀，車流並不多，復依談話記錄兩造車輛駕駛行駛速度均約莫100公里，且被告駕駛A車係於超車狀態時點馬上就出現系爭掉落物，審酌上情本院認為一般駕駛均無從在如此速度及視線遮蔽之情況下迴避系爭掉落物，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被告就系爭事故有何故意或過失之情，原告復未能提出足以認定被告就系爭事故應有過失之證據供本院審酌，是依原告舉證，本院自難認定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責任可言，綜上，原告舉證尚有所不足，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要屬無憑。
六、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簡易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1849號

原      告  鑫众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尉民  

訴訟代理人  許婷婷  

            林靖恩  

被      告  劉峻翔  

訴訟代理人  黃國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0日

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於民國113年7月4日11時5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0號營業半聯結車，行經新北市○○區○道0號52公里處北側中

    外時，因輾壓到不明物體彈飛並擊中原告所有並由訴外人高

    火城駕駛之KAF-155號（下稱系爭車輛）營業大客車（下稱

    系爭事故），原告因系爭車輛損壞造成以下損失：系爭車輛

    修理費新臺幣（下同）140,000元，營業損失50,000元，車

    輛維修往來車資及油資等10,000元，據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

    總計20萬元之損失。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

    請求被告應給付20萬元。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提供之現有證據資料，並無法知悉原告所採之請求權基

    礎供被告訴訟上攻防方法之使用，以及就本件事故之侵權行

    為態樣，被告是否具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所有訴外人高火

    城駕駛之KAF-155車輛，並需就系爭車輛受損部位是否為本

    件事故所致亦應提出證明。另系爭車輛受損相關維修資料(

    如估價單、維修明細、維修發票等)並未見原告所提，再者

    ，請求車輛維修費是否已考量折舊仍待原告提出。　

　㈡原告主張收入損失亦須考量是否有他車輛得換車載貨，若事

    故發生後時間安排亦來得及以他車輛運送或得以較低費用請

    同行協助運輸等方法，皆能使損害結果達到更小侵害。原告

    應釋明是否無他方法達最小侵害結果，而僅能選擇放棄當日

    行程收入。原告除原有計劃外，亦需證明當日原定之行程是

    否為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以及若成功履行後之損失是

    否確為請求之50,000元，是否扣除營業成本、原行程已談好

    價金等因素。

　㈢本件受輾壓彈飛之鐵管係原已在車禍路段之掉落物，並非被

    告丟棄或遺留之物，此觀國道公路警察局此案相關資料、初

    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被告提供予警方之事故時行車紀錄器影像

    可資確認。既該掉落物並非被告置於國道之遺留物，原告應

    請求侵權對象即非被告，而應向原掉落物所有人尋求受損賠

    償為妥。本案掉落物並非被告造成，尚難謂被告係故意予以

    輾壓使之彈起，蓋被告輪胎輾壓掉落物後，並無從預見掉落

    物是否會彈起以及彈向何方，非駕駛人於駕車行進狀態下可

    得控制，難謂被告有故意系爭車輛受損之情，再者被告行駛

    於國道路上有一定之速度，且該掉落物並未特別明顯使被告

    可於駕車前一段距離即能察覺並閃躲開，非被告駕車時所能

    注意，況一般國道用路人皆無法預料國道何時會出現非常態

    性之掉落物而預先為防止行為，因此，被告對事故之發生亦

    無過失。綜上，本事故掉落物非被告造成，難認係故意予以

    輾壓使之彈起，亦不能因客觀上有輾壓掉落物之行為，逕謂

    構成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是原告主張被告輾壓掉落物自

    身損害結果，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

    前段亦有明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

    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

    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

    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

    號判例意旨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

    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

    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

    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

    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

五、經查，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卷附之兩造談話紀錄及現

    場照片，並經本院勘驗KLK-1351號營業半聯結車（下稱A車

    ）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可見行車紀錄器時間0000-00-00-00:

    55:35，車前地面出現一黑色棒狀物，此時係A車從外側車道

    為超越前方小貨車而向左切入內側車道時點，是依前開勘驗

    結果，可見系爭掉落物顯非被告駕駛之A車掉落，且依當時

    國道之情狀，車流並不多，復依談話記錄兩造車輛駕駛行駛

    速度均約莫100公里，且被告駕駛A車係於超車狀態時點馬上

    就出現系爭掉落物，審酌上情本院認為一般駕駛均無從在如

    此速度及視線遮蔽之情況下迴避系爭掉落物，揆諸前揭說明

    自難認被告就系爭事故有何故意或過失之情，原告復未能提

    出足以認定被告就系爭事故應有過失之證據供本院審酌，是

    依原告舉證，本院自難認定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責任可言

    ，綜上，原告舉證尚有所不足，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被

    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要屬無憑。

六、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

    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

    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3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簡易民事判決

114年度板簡字第1849號

原      告  鑫众通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尉民  

訴訟代理人  許婷婷  

            林靖恩  

被      告  劉峻翔  

訴訟代理人  黃國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4年9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被告於民國113年7月4日11時5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半聯結車，行經新北市○○區○道0號52公里處北側中外時，因輾壓到不明物體彈飛並擊中原告所有並由訴外人高火城駕駛之KAF-155號（下稱系爭車輛）營業大客車（下稱系爭事故），原告因系爭車輛損壞造成以下損失：系爭車輛修理費新臺幣（下同）140,000元，營業損失50,000元，車輛維修往來車資及油資等10,000元，據此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總計20萬元之損失。為此，爰依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20萬元。

三、被告則以：

　㈠原告提供之現有證據資料，並無法知悉原告所採之請求權基礎供被告訴訟上攻防方法之使用，以及就本件事故之侵權行為態樣，被告是否具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所有訴外人高火城駕駛之KAF-155車輛，並需就系爭車輛受損部位是否為本件事故所致亦應提出證明。另系爭車輛受損相關維修資料(如估價單、維修明細、維修發票等)並未見原告所提，再者，請求車輛維修費是否已考量折舊仍待原告提出。　

　㈡原告主張收入損失亦須考量是否有他車輛得換車載貨，若事故發生後時間安排亦來得及以他車輛運送或得以較低費用請同行協助運輸等方法，皆能使損害結果達到更小侵害。原告應釋明是否無他方法達最小侵害結果，而僅能選擇放棄當日行程收入。原告除原有計劃外，亦需證明當日原定之行程是否為通常情形可得預期之利益，以及若成功履行後之損失是否確為請求之50,000元，是否扣除營業成本、原行程已談好價金等因素。

　㈢本件受輾壓彈飛之鐵管係原已在車禍路段之掉落物，並非被告丟棄或遺留之物，此觀國道公路警察局此案相關資料、初步分析研判表以及被告提供予警方之事故時行車紀錄器影像可資確認。既該掉落物並非被告置於國道之遺留物，原告應請求侵權對象即非被告，而應向原掉落物所有人尋求受損賠償為妥。本案掉落物並非被告造成，尚難謂被告係故意予以輾壓使之彈起，蓋被告輪胎輾壓掉落物後，並無從預見掉落物是否會彈起以及彈向何方，非駕駛人於駕車行進狀態下可得控制，難謂被告有故意系爭車輛受損之情，再者被告行駛於國道路上有一定之速度，且該掉落物並未特別明顯使被告可於駕車前一段距離即能察覺並閃躲開，非被告駕車時所能注意，況一般國道用路人皆無法預料國道何時會出現非常態性之掉落物而預先為防止行為，因此，被告對事故之發生亦無過失。綜上，本事故掉落物非被告造成，難認係故意予以輾壓使之彈起，亦不能因客觀上有輾壓掉落物之行為，逕謂構成故意或過失之侵權行為，是原告主張被告輾壓掉落物自身損害結果，並無理由。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亦有明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意旨參照。申言之，侵權行為所發生之損害賠償請求權，應具備加害行為、侵害權利、行為不法、致生損害、相當因果關係、行為人具責任能力及行為人有故意或過失等成立要件，若任一要件有所欠缺，即無侵權行為責任之可言，且原告應就上開要件負舉證責任。

五、經查，本件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卷宗卷附之兩造談話紀錄及現場照片，並經本院勘驗KLK-1351號營業半聯結車（下稱A車）之行車紀錄器畫面，可見行車紀錄器時間0000-00-00-00:55:35，車前地面出現一黑色棒狀物，此時係A車從外側車道為超越前方小貨車而向左切入內側車道時點，是依前開勘驗結果，可見系爭掉落物顯非被告駕駛之A車掉落，且依當時國道之情狀，車流並不多，復依談話記錄兩造車輛駕駛行駛速度均約莫100公里，且被告駕駛A車係於超車狀態時點馬上就出現系爭掉落物，審酌上情本院認為一般駕駛均無從在如此速度及視線遮蔽之情況下迴避系爭掉落物，揆諸前揭說明自難認被告就系爭事故有何故意或過失之情，原告復未能提出足以認定被告就系爭事故應有過失之證據供本院審酌，是依原告舉證，本院自難認定被告就系爭事故有過失責任可言，綜上，原告舉證尚有所不足，揆諸前開說明，原告主張被告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云云，要屬無憑。

六、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等法律關係，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20萬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之證據，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毋庸再予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